2011年引进市外人才办理须知
一、办事程序

1、企业填写《委托人事服务申请表》并签订《人事服务协议》，附营业执照（验原件，收复印件）【个人申办签订《人事服务协议书》（个人申办专用）】；
2、拟引进的相关人员需认真如实填写《人才引进信息登记表》，可传真或发邮件到我处；

3、我处网上申报录入数据后，领取《人才引进（录用）呈报表》、《商调（录用）人员审查表（一）》、《商调（录用）人员审查表（二）》、《计划生育调查表》、《商调函》及缴纳费用；

4、回原档案所在单位按要求出具鉴定、签字、盖章和转递档案；

5、按人才引进材料清单准备全部材料，然后交到我处；

6、上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档、报批；

7、审批同意后，领取调令；

8、按《人才引进办理迁户及报到程序》办理迁户、报到、落户等手续；
9、办理时间：2011年3月14日—2011年11月30日。
二、基本条件
1、具有城镇户籍；2、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正常工作；3、具备与工作岗位相匹配的工作技能；4、未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5、本人及配偶均未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及其活动；6、不属于正在接受监察、纪检、司法部门调查的人员，正在被执行刑事处罚的人员，或者仍处于处分期内的人员。

三、人才引进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核准条件（用人单位申办）：
（1）两院院士；

（2）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学术技术带头人，年龄在55周岁以下的；

（3）广东省和国家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或深圳市科技创新奖的项目主要完成人，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

（4）经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且在任期内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以下简称“高层次专业人才”）；

（5）具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可的高级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

（6）经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职业技能鉴定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年龄在48周岁以下的；

（7）经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职业技能鉴定获得技师职业资格，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8）具有国内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9）留学人员直接来深创业和工作，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10）经本市军官转业安置管理部门批准随军的现役军人家属。

第（1）项至第（9）项属技术技能引进入户条件，第（10）项属政策性引进入户条件。
2、审批条件（用人单位申办）：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以及通过全国统考取得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广东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或经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核准认定有效的省外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以下简称“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2）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持有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公布目录范围内的全国统考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执业）资格证书（以下简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3）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在我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2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4）具有大专学历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5）具有大专学历，持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6）具有大专学历，所学专业为本市重点引进专业，在我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2年以上，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

（7）具有大专学历，在我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3年以上，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

（8）现在本市注册登记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3、夫妻分居条件（用人单位申办）：
夫妻一方具有本市户籍，符合基本条件规定的另一方可由其用人单位以夫妻分居形式申请引进，但拟引进人员的实际年龄不得超过50周岁，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区人力资源部门根据我市年度人口机械增长计划执行情况按照分居时间长者、学历高者、技能高者依次优先的原则择优审批。

如果另一方符合单调入户条件的，应通过单调的方式申请人才引进。
4、个人申办条件：
（1）两院院士；

（2）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学术技术带头人，年龄在55周岁以下的；

（3）广东省和国家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或深圳市科技创新奖的项目主要完成人，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

（4）经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认定并在任期内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以下简称“高层次专业人才”），且不超过其对应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标准规定的最高年龄的；

（5）具有经全国统考取得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广东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经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核准认定有效的省外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以下简称“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

（6）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年龄在48周岁以下的；

（7）获得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8）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9）在国（境）外学习并获得学士以上学位，从海外直接来深创业、工作的出国（境）留学生，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

（10）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在本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1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11）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所学专业为本市重点引进专业，在本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2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12）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在本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2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13）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学历，持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在本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2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14）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大专学历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在本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3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15）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大专学历，持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在本市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累计3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
5、投资纳税引进入户条件：
（1）本市依法登记注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所在企业在最近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累计纳税人民币300万元以上的；

（2）本市依法登记注册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企业的出资（合伙）人，最近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以其投资份额占该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而累计分摊企业已缴纳税额人民币60万元以上的；

（3）在本市就业的个人，最近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人民币24万元以上的；

（4）在本市依法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最近连续3个纳税年度内累计纳税人民币30万元以上的；

投资纳税引进入户条件所规定人员须连续3年以上一直具备与申请事由相适应的身份资格，且年龄在50周岁以下。纳税额超过以上规定纳税额一倍以上的，其年龄可放宽至55周岁。纳税额未达到以上规定纳税额，但超过以上规定纳税额一半以上的，可通过用人单位按审批条件申办，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
四、注意事项

1、符合技术技能引进入户条件的人员现已在我市工作的，在扣除其本人在我市依法实际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累计年限后，其引进年龄未超过本办法规定相应年龄的，可以申报引进，但对于申报条件规定年龄上限须在50周岁以下的人员，其申报引进时的实际年龄不得超过50周岁。

2.上述条件中所称本市重点引进专业，是指《深圳市201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重点引进专业目录》）中的重点引进类专业。

   联系电话： 28847861             传真：28840179

地址：深圳市平湖街道文化中心真彩人才大市场四楼
